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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

将无法支付的款项转营业外收入事项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 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为保证公司财务信息的公允、真实、完整，公司对 2012 年启动

破 产 重 整 程 序 前 的 应 付 款 项 进 行 了 清 理 ， 经 查 有        

12967669.69元的应付款项对方单位未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内采取

有效方式向公司主张任何权利，且一直未与公司联系，时间都已超过

三年以上，该事项的相关法律事实已经辽宁华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辽

华律（2015）法律字第 00033 号法律意见书予以认定。根据企业会计

准则的规定，公司于 2015 年将无法支付的款项 12967669.69 元予以

核销，按规定转入“营业外收入”会计科目处理，本次核销将增加

2015 年度当期损益。 

此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

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,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 

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5 年 12 月 30 日 




